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控股股东分销证券的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燕京转债

”，

证券代码

：

１２６７２９

）

在发行期的网下申购

。

此次发行的分销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发布了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公告

》，

现将本公司旗下摩根士丹利华

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数量公告如下

：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

张

）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０

特此公告

。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

，

批准周炜炜同志因个人原因辞去交银施

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职务

。

以上基金由管华雨先生单独管理

。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登记手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备案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歌尔声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

《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６

〕

１４１

号

）

等有关规定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投资

“

歌尔声学

”

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

歌尔声学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核准文件为

《

关于核准歌尔声

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５

号

）。

根据

《

歌尔声学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数量

５００

万股

，

锁定期限

１２

个月

（

预计上市交易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公司旗下基金持有

“

歌尔声学

（

００２２４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

基金简称

持股数

（

万股

）

总成本

（

万元

）

账面价值

（

万元

）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

期

（

月

）

嘉实增长混合

５０ １６５０．５０ １６５１．５０ ０．３３％ ０．３３％ １２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

８０ ２６４０．８０ ２６４２．４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２

嘉实策略混合

１３０ ４２９１．３０ ４２９３．９０ ０．３６％ ０．３６％ １２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３０ ９９０．３０ ９９０．９０ ０．４１％ ０．４１％ １２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部分银行定投业务及参与部分银行网上银行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协商

，

长盛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旗下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

０８０００５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在上述部分银行开通定投业务并参加上述部分银行网上银

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开通定投业务

１．

、

开通时间及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开通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

、

招商银行

、

中信银行对于本基金的定

投业务

。

２

、

定投业务细则

详见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

、

招商银行

、

中信银行的有关网上银行定投业务实施细则

。

３

、

定投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以上销售机构约定本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

，

该金额应不低于销售机构规定

的最低定投金额

：

机构名称 每期定投申购最低扣款金额

中国银行

２００

元

建设银行

２００

元

招商银行

３００

元

中信银行

２００

元

二

、

费率优惠活动

１

、

费率优惠内容

机构名称 定投申购费率折扣 网银申购费率折扣

中国银行

８

折

８

折

中国建设银行

８

折

７

折

（

２００９．１２．０８

已开通

）

投资者通过以上销售机构定投或网银申购本基金

，

申购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

，

但优惠

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本基

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２．

优惠适用代销机构及期限

中国银行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

，

不限期

；

建设银行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

，

不限期

；

三

、

重要提示

１

、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所有

，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的有关公告

。

２

、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网上银行交易的规定为

准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银行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中国建设银行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招商银行

ｗｗｗ． 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５５

中信银行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

资人自行负担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特此公告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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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0-033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临时

）

审

议通过了

《

关于彩虹

（

合肥

）

液晶玻璃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550,599,99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3,497,869,

545.39

元

。

本公司已按照增资协议将募集资金划入控股子公司陕西彩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子玻璃公司

"

）

募集资金专户

；

电子玻璃公司已按照增资协议将募集资金中的

18

亿元划入彩虹

（

合肥

）

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合肥液晶公司

"

）

募集资金专户

。

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了

XYZH/2009A4073-3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合肥液晶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合肥高世代

TFT-LCD

液晶玻璃生产线项目

。

截至

2010

年

8

月

12

日止

，

合肥液晶公司共计

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64,064.40

万元

。

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60,322.60

万元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

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3,741.80

万元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合肥液晶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

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置换有利于降低合肥液晶公司的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该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合肥液晶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置换有利于降低合肥液晶公司的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该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金额已经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

我们同意彩虹

（

合肥

）

液晶玻璃有限公司以

3,741.80

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XYZH/2010A4010-3

号

"

《

关于彩虹显示

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2010

年

8

月

12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

》。

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

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之保荐意见书

》，

保荐机构认为

：

"

彩虹

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合肥项目自筹资金

3,741.80

万元

，

符合发行方案中有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

，

置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

彩虹股份本次募集资金

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

》

的有关规定

。

本保荐机构同意彩虹股份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募集资金

置换行为

"

。

特此公告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备查文件

：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2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3

、

独立董事意见

。

4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

5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书

。

证券代码：

600747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0-27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拍卖股权已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

，

我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接到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

2009

）

甘民执字第

1298

、

1626-1629

号

、（

2010

）

甘民执字第

1956

号民事裁定书

，

称该院在执行过

程中拍卖的我公司

1

亿股股权被竞买人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竞得

（

详见公司临

2010-24

号公告

），

现竞买人已经付清竞买价款

，

裁定

：

一

、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大连控股限售流通股

1

亿股的股权归买受人深圳市

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所有

；

二

、

买受人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裁定可到股权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产权

过户手续

。

经查询

，

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已完成股权登记过户

，

所持的

1

亿股股权占

公司总股本的

9.4%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

2009

）

甘民执字第

1298-1

号民事裁

定书因上述拍卖已成交

，

依法解除了

1

亿股限售流通股的冻结

。

2010

年

10

月

19

日

，

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已将该

1

亿股股权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无明

确质押期

。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经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

聘任刘军先生为招商安泰系列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负责管理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及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

资基金

；

同意邓良毅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职务

。

刘军先生从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

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分别办理基金经理的变更以及注销手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

特此公告

。

附新任基金经理简历

：

刘军

，

男

，

中国国籍

，

哲学硕士

。

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及深圳润迅通信有限公司

；

2003

年起先后任职于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

从事行业研究工作

；

2009

年加入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高级行业研究员及助理基金经理

，

现任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粤富华 公告编号：

2010-048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2010

年

9

月

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公司拟参与竞投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出让的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

限公司等七家公司产权

。

截止

2010

年

9

月

28

日

，

只有我公司一家报名竞投

。

因我公司对上述

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

，

需在完成后实施竞拍

；

为此

，

公司向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

提交

"

产权交易中止申请

"

，

经产权交易中心审核

，

同意暂时中止交易

，

待我公司完善相关手续

后

，

继续完成产权交易的后续工作

，

中止期限由

2010

年

10

月

19

日起至

2010

年

11

月

17

日

止

。

公司将及时就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公告

。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0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

S＊ST

鑫安 公告编号：

2010-072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原出版传媒申请延期

提交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与收购报告书备案

行政许可申请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拟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原出版传媒

"

）

发行股

份

，

中原出版传媒以其持有的出版

、

印刷

、

物资贸易等业务相关资产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

行的

285,262,343

股股份

，

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4.87%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等相关规定

，

中原出版传媒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提交

了收购报告书备案和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的申请文件

。

中原出版传媒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就前述申请文件发出的第

101710

号与第

101711

号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

要求中原出版传媒

于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其补充提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

产重组经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的信息披露文件等相关材料

。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尚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

中原

出版传媒预计无法在上述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如期报送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经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的信息披露文件

。

鉴此

，

中原出版传媒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报送补正材料的申请

，

并将待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

相

关补正文件齐备后

，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供

。

特此公告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0046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到期

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成本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将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为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2010

年

10

月

19

日

。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0016

）。

2010

年

10

月

19

日

，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六个月的期限已到

，

本公司已按承

诺归还了上述款项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既满足了公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

同时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9.23

万元

。

特此公告

。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

ST

渝万里 公告编号：临

2010-14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整体搬迁已经完成

,

按照工作计划

,

目前将对整体搬迁后废弃资产进行处置

，

为此

，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会议通

知于

10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名

。

会议的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全票通过了

《

关于授

权公司经理层对整体搬迁后废弃资产进行处置的议案

》。

预计本次处置的资产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

按照本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资产处置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重庆万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次分红公告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及

《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对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实

施合同生效以来的第四次分红

。

本次收益分配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配方案为每

10

份基

金份额分配红利

0.20

元

。

本基金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完成权益登记

。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

2010

年

10

月

15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第四次分红预告

》。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

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

网址

：

http://www.icbccs.com.cn

，

客户服务热线

：

400-811-9999

、

010-

58698918)

。

特此公告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一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分公司迁址的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安分公司

"

）

办公地

址自

2010

年

10

月

21

日起

，

由西安市南关正街

88

号长安国际中心

B

座

709

室迁往西安

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11403

室

。

新址联系方式如下

：

电话

：

029- 68596766

传真

：

029- 68596767

邮编

：

710065

与西安分公司办公地址变更有关的工商资料变更正在办理中

。

因办公地址变更而带来的不便

，

敬请谅解

。

如有任何疑问

，

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www.

dcfund.com.cn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垂询

。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1

日

关于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

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

协议

，

工商银行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450009

，

以下简称

"

国富中小盘股票

"

）

的基金销售业务

。

工商银行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

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

二

、

自

2010

年

10

月

22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在全国

37

个一级分行

、

直属分

行的

20000

多家营业网点申请办理该基金的开户

、

认购业务

。

待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结束募

集并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后

，

投资者可通过工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申购

、

赎

回等业务

，

敬请投资者留意我司的相关公告

。

三

、

重要提示

：

1．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2．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

，

请仔细阅读

2010

年

10

月

15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富兰

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和公司网站上的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

理规则

》。

3．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四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ftsfund.com

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400-700-4518

，（

021

）

38789555

，

9510-5680

3.

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

www.icbc.com.cn

4.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咨询电话

：

95588

特此公告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0-035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作出

（

2010

）

深中法

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

进行重整

，

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

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

深圳中院分别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在

《

深圳特区报

》、

2010

年

8

月

31

日在

《

人民法院报

》

刊登了公告

：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

：

30

在深圳中院第四审

判庭召开

。

创智科技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管理人

已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

，

其他相关工作也正在开展

。

截至债权申报截止日

（

2010

年

10

月

15

日

），

共有

6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

申报债权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32,119

万

元

；

截至

2010

年

10

月

19

日债权申报情况没有新的变化

。

管理人将对已申报债权进行审查

后编制债权表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

经核查无异议的债权

，

将申请法院予以裁定确认

。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

，

重整期间

，

创智科技存在因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

，

该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次分红公告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

，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

决定对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实施自基金合同

生效以来的第五次分红

，

以截至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可分配收益

76,530,219.05

元为基准

，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

，

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本基金拟向份额

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30

元

。

二

、

分红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

除息日

：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2

、

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10

月

26

日

；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NAV

）

确定

日

：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三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四

、

红利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

，

10

月

28

日起可查询

。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2002

］

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2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六

、

提示

1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2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3

、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

，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

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

，

本公司会将该持有人的

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七

、

咨询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查 询

(

网 址

：

www.ftfund.com

，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

400 -888 -5988

，

021 －

38784566)

。

特此公告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1

日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次分红公告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

，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

决定对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实施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的第四次分红

，

以截至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可分配收益

26,950,274.62

元为基准

，

向基金份

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

，

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本基金拟向份额

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50

元

。

二

、

分红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

除息日

：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2

、

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10

月

26

日

；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NAV

）

确定

日

：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三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四

、

红利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账户

，

10

月

28

日起可查询

。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2002

］

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2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六

、

提示

1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2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3

、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

，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

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

，

本公司会将该持有人的

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七

、

咨询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查 询

(

网 址

：

www.ftfund.com

，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

400 -888 -5988

，

021 －

38784566)

。

特此公告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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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开发贵州遵义小金沟锰矿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贵州省地矿局

102

地质大队

（

以下简称

地质大队

）

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签订了

《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小金沟锰矿合作开发协议

》

（

以下简称协议

），

同意就地质大队拥有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小金沟锰矿探矿权进行合

作勘察开发

，

同时约定

，

双方为开发本项目将共同成立新公司

，

地质大队持有新公司

15%

的

股权

，

本公司持有新公司

85%

的股权

。

新公司设立后

，

地质大队办理探矿权转入新公司名下

的手续

，

并由新公司继续组织探矿权范围内矿产资源的后期勘察及申办采矿权事宜

。

2010

年

8

月

18

日

，

公司与地质大队成立的新公司遵义小金沟锰业开发有限公司在遵义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

，

注册号

520302000207116

，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

2010

年

10

月

20

日

，

地质大队将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小金沟锰矿详查探矿权协议转

让过户至遵义小金沟锰业开发有限公司

，

签署了协议转让成交确认书

。

截止目前

，

勘查后续工作还在进行中

。

公司将继续关注其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特此公告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


